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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启动 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

学分置换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依据《防灾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与置换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》（防科发教〔2024〕27号），按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

定工作程序，西院已将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结果计入

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积分档案，现启动西院2025年创新创业教育

学分置换工作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学生向所在院提交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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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4月21日至4月27日，需置换学分的申请人（含往年获

得学分的学生）在学校办事大厅--创新创业教育管理平台--“素质拓

展 与 创 新 学 分 ” 模 块 上 进 行 学 分 置 换 申 请 。 网 址 ：

http://ehall.cidp.edu.cn，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4月27日

24时（星期日）。

学生如有问题，请咨询各学院创新创业中心主任。

（二）置换课程所属院部审核

2025年4月28日至30日，请根据置换课程所属，各教学单位负

责人完成审核工作，教务处负责相关协调工作。

（三）学分置换复核及公示

教务处复核结果后，报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评定委员会审议，

审议通过后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5天，公示无异议后由教务处负责统

一登记置换课程成绩档案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教学单位务必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置换工作，

广泛动员、宣传，按通知要求的置换程序和时间节点，有序组织、按

时提交相关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http://ehall.cidp.edu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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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置换申请材料要求真实、完整、

规范，各教学单位要建立专门档案，做好归档工作。

（三）学生自愿申请置换学分，如无置换，学生在籍期间，大学

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积分档案不会清零。

（四）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置换申请、审核、课程置换过程

中杜绝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认定或已置换的课程学分。

附件：1.《防灾科技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学分认定与置换管

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防科发教〔2024〕27号）

2.创新创业学分系统使用说明

教务处筹备组

2025年4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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